附件1
参加广西集采药品“三进”承诺书

（机构版）

        医疗保障局：

我单位参加广西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工作（以下简称集采药品“三进”），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和相关规定，不断增强责任意识、质量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现承诺如下。

一、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药品集采相关政策，坚持群众利益至上原则，商业利益服从于公众利益，按“五统一”标准，配备销售集采药品：

（一）统一悬挂集采药品标识，在醒目位置展示本单位配备的集采药品清单并动态更新，提升辨识度；

（二）统一设置集采药品专区（柜），规范集采药品管理，按要求扫描药品追溯码；

（三）统一公示价格，采取明显标识公示本单位“三进”药品清单和价格；

（四）统一销售价格承诺，严格落实药品价格政策；

（五）统一监督管理，在醒目位置公布医保部门咨询投诉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二、所配备的集采药品种类达      种及以上，并随着国家、自治区集采政策的推进逐步增加或调整。

三、参加集采药品“三进”时，向医保部门提交承诺书，并按医保部门要求提供其他必要材料。

四、参加集采药品“三进”的时间不少于一年，并按医保部门要求报送相关药品计划采购量。自愿接受医保部门检查和考核，若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依规接受医保部门相关处置。

五、承诺按照《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中医药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及货款结算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医保发〔2024〕24号）等有关要求及时结算货款。

六、加大对本单位工作人员集采政策解读和培训力度，确保工作人员熟悉药品集采政策，并向购药群众积极宣传集采政策。

七、保证集采药品销售专区（柜）仅配备中选厂家集采药品，杜绝用未中选厂家药品替代中选厂家集采药品。

以上承诺坚决做到，如有违反，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理。

承诺方：     （单位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